
      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 114 年度第二學期高一第二次期中考日程表及考試範圍  115.04.28 更新 
一、考試日期、時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、考試範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注意事項 
1. 各班副班長於定期考試開始前，將當天考試科目、時間，應到人數、實到人數、缺考學生座號、姓名書寫於

黑板上，以便監考教師填寫試場紀錄表。 

2. 定期考試之座位，由教室進門為第一排，按座號順序就坐。 

3. 定期考試前將課桌椅分開，抽屜清空或旋轉課桌 180度，並將個人物品收拾整齊放置於教室前後方地板上，

以及打開靠近走廊側的窗簾。 

4. 定期考試均須準時到場，遲到 15 分鐘（含）以上者，不准參加該堂科目考試，該堂科目成績以零分計算。 

5. 考試進行時勿以大屏或電子設備播放時間作參考，考試時間以學校鐘聲為主。教室內機械型時鐘可不用取

下，仍請同學養成自備手錶(非智慧型穿戴裝置)應考的習慣。手機與行動裝置等請於考試期間關閉。 

6. 應考時務必遵從考試規則，如手機與行動裝置等請於考試期間關閉、作答時勿東張西望、考試結束鐘聲響

畢時應立即停止作答、有任何問題請舉手詢問監考老師而非隔壁同學等，請同學養成良好應考習慣。 

 

年級 高一 
日 

期 

節 
次 

時間 － 

05 

月 

13 

日 

星 

期 

三 

第 
一 
節 

08：10 
至 

09：10 
自習 

第 
二 
節 

09：30 
至 

10：40 
英文 

第 
三 
節 

11：00 
至 

12：10 
數學 

第 
四 
節 

13：30 
至 

14：40 

地科（仁－平、廉） 

生物（誠－慧） 

第 
五 
節 

15：10 
至 

16：10 

歷史（仁－平） 

公民（誠－廉） 

05 

月 

14 

日 

星 

期 

四 

第 
一 
節 

08：10 
至 

09：00 
國語文寫作能力測驗 

第 
二 
節 

09：20 
至 

10：30 
自習 

第 
三 
節 

10：50 
11：00 
至 

12：00 

地理（仁－平、廉） 

化學（誠－慧） 

第 
四 
節 

13：10 
至 

14：20 

物理（仁－平） 

自習（誠－廉） 

第 
五 
節 

14：40 
至 

15：50 
國語文綜合能力測驗 

科目 第二次期中考範圍 

國文 

課本： 

第 1 課 醉翁亭記 

第 5 課 丁挽(自學) 

第 6 課 唐宋詩選 

第 7 課 一桿稱仔 

補充文選： 

第 1 課 岳陽樓記 

第 3 課 唐宋詩選(觀書有感) 

中山自編教材韻文選讀：(自學) 

杜甫〈旅夜書懷〉、 

崔顥〈黃鶴樓〉、 

李白〈登金陵鳳凰臺〉、 

陸游〈書憤〉 

國寫 知性題 

英文 
龍騰版課本第二冊 L4~R2(R2 只考單字、片語) 

Live 英雜 4/1~4/30 

數學 Ch.3 

歷史 第四章~第七章第一節 

地理 ch1-2、ch2~ch4   

公民與社會 ch3~ch4-1 

物理 ch3-5~ch4 

化學 1-5，2-1，2-2，3-2，3-3，4-3，4-5，實驗 4 

生物 ch2-1~2-3.1(含 ch1 實驗) 

地球科學 CH1-3，CH2，CH3-1，CH3-2，濕度的測量 

※05/14(四)考後高一二大掃除(待衛生組檢查通過後才可放學) 

  提醒：清掃、回收時，因逢高三正常上課期間，請務必輕聲進行。 

未到放學時間，勿至操場或球場聊天打球。 

重要提醒：高一二期中考成績訂於 115年 5月 25日(一)12：00公告， 

請同學自行至校務行政系統裡查詢。 


